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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房建筑结构安全检测公司有哪些

公司是业内的检测、鉴定、认证机构，专业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程测量勘察，房屋质量检测，工
程监理，工程咨询，隔震减震，地震安全性评价，建筑能源审计，能效测评，在工程技术服务领域享有
较高知名度建筑工程质量检测鉴定办理过程是怎么样的，我公司是具有独立的、公正的建筑工程质量检
测鉴定单位，是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证、省建设厅授权的独立法人单位。承担国家和省技术监督局及
有关部门认可的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各种标准，承担建筑材料质量及仲
裁检验、地基基础工程检测、建筑节能检测及市政工程见证取样检测工作，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
公正的，科学的检验数据和质量信息。本公司以房屋安全鉴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与鉴定、建筑结构设
计及研发、房屋造价与评估为主线，专业提供建筑类相关技术服务。

专业涵盖房屋安全鉴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商注册与年审房屋安全鉴定、施工周边房屋安全鉴定与
证据保存、危房鉴定与应急抢险、火灾后房屋结构安全检测、建筑物建造年代鉴定、房屋（校舍）抗震
构造检查与抗震性鉴定、旧房改造与加装电梯可行性研究、民用建筑及工业厂房加层可行性研究、房屋
修缮技术与造价评估、房屋结构设计与加固补强设计及司法仲裁委托鉴定等工程建设领域。随着房屋的
使用年限的增长，房屋逐步走向老龄化，这时就需要特别注意房屋的结构安全，老旧房屋不像新建房屋
一样“强壮”，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的结构部位、结构构件、材料性能等都会发生退变，需适时
的关注房屋的安全，定期对房屋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可有效的监控房屋的安全情况，及时的对存在隐患
的房屋进行修缮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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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至业小编为你讲解关于老旧房屋使用工程中哪些需要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应当
根据房屋建筑的类型、使用年限和已使用时间情况，定期的委托房屋安全鉴定公司进行房屋安全鉴定检
测工作。 (一)房屋类型为：学校、幼儿园、医院、商场、图书馆、公共娱乐场所、宾馆、饭店以及客运
车站候车厅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场所应当每5年进行一次房屋安全鉴定评估工作。 (二)当房屋使用年限



满30年的居住型建筑应当进行首次安全评估，以后应当每10年进行次房屋安全鉴定评估。
(三)当房屋达到所设计的使用年限仍需继续使用的，应当每2年进行次房屋安全鉴定评估。
(四)建立在河渠、山坡、软基、采空区等危险地段的房屋建筑，应当每5年进行一次房屋安全鉴定评估; (
五)当房屋的梁、板、柱等结构构件和阳台、雨罩、空调外机支撑构件等外墙构件及地下室工程，使用满
30年应当进行首次房屋安全鉴定评估，以后应当每10年进行一次房屋安全鉴定评估。

(六)当房屋的建立悬桃挑阳台、外恼、玻璃幕墙、外墙贴面砖石或抹灰、屋檐等，应当每10年进行一次
房屋安全鉴定评估。 以上根据房屋类型、使用年限和已使用时间情况需要进行至业房屋安全鉴定的情况
，其实各地方住建主管部门早已有相关的规定。
除以上情况出现下列情形的也需委托房屋安全鉴定公司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一)房屋出现开裂、变形等结构损伤等情况。 (二)房屋地基出现不均匀沉降。
(三)房屋遭受地露、洪水、泥石流、风灾等自然灾害，可能导致房屋结构损伤。
(四)房屋因火灾、爆炸、碰量、振动等原因，可能导致房屋结构损伤。
(五)房屋使用者或所有人擅自变动房屋主体和承重结构。 房屋安全鉴定、司法鉴定、检测中心 上世纪70
年代至90年代初，由于房屋建筑原材料、设计要求、验收等标准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现许多房屋都
是‘带病服役’，影响正常安全使用。

另一方面，不少业主忽视房屋的日常维护保养，又为了增加住房经济效益，满足个性化与舒适度，在未
经过房屋安全鉴定的情况下，肆意装修、破墙开窗，擅自改拆、扩建、加层，严重影响了房屋的安全性
能，缩短了房屋使用寿命。
那么问题来了，房屋出现问题谁来负责？是房屋所有人还是房屋使用人？老科这就有话说了。
房屋安全责任人是谁？ ps：《东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规定》章总则第七条规定：
房屋所有权人是房屋安全责任人；房屋属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其经营管理单位为房屋安全责任人。
房屋所有权人下落不明、房屋权属不清的，房屋代管人、实际使用人为房屋安全责任人。 房屋承租人、
借用人等实际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合同约定合理使用房屋，承担相应的责任。

房屋使用责任人的责任 房屋使用责任人应承担的房屋安全责任有以下六点： 对房屋建筑结构及其附属设
备负有安全使用、检查卫护，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治理房屋安全隐患的义务和责任。
对因房屋使用安全事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
配合做好房屋调查、采取人员转移、防汛、防灾等应急抢险措施责任。
对经过房屋安全鉴定机构检测鉴定为危房的应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对建筑物进行常规围护、安全性检测鉴定等。 房屋转让或出租时，房屋所有人
应当将房屋的结构形式、设计使用年限和房屋改造请基本情况告知受让人或承租者，必要时可委托房屋
结构安全检测鉴定部门对房屋的安全情况进行检测鉴定，避免后续因房屋使用安全情况引起不必要的纠
纷。 今日头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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